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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1-038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受理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香江家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原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 397,884,241.1 元、有关资金占用利息、诉讼费用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无法判

断本案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

准。 

●针对本次诉讼事项，上市公司将按分阶段披露原则持续披露案件的进展情

况。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 原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公司”、“本公司”或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香江家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香江家具公司”） 

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繁川大道 

法定代表人：鲁朝慧 

（二） 被告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都区政府”） 

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桂湖中路 92号 

法定代表人：王忠诚，区长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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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机构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或仲裁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 原告请求事实与理由 

1.2006 年 7 月 19 日、2007 年 9 月 26 日，被告新都区人民政府和南方香江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江公司”）分别签订《新都家具产业集中发展区投资建

设协议书》（合同号 XT-NF-2006-002）、《成都家具产业园开发补充协议》（合同

号 XT-NF-2006-002-1）（以下统称《投资协议》）。随后，原告、被告和香江公司

三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投资协议》及相关文件项下香江公司的全部权利

和义务转给原告。 

2.协议主要约定：（1）原告作为家具产业园集中发展区的投资经营主体，负

责具体运作和经营。自协议签订及集中发展区规划评审确认 8个月内，完成第一

期的主要道路及管网建设，两年内完成第一期工程规划的基础设施及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第二期和第三期工程的开发建设根据第一期的开发进度和集中发展区土

地利用规划调整情况进行。（2）集中开发区内的开发土地由被告与原告按人民币

10万元/亩予以结算，超出 10万元/亩的收益部分以及与此相关税费的地方留成

部分全部转移支付给原告用于集中发展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3）集中发展区内

所产生的税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及建安税）地方所得部分，由被告

财政作为企业发展资金对原告进行五年扶持，前两年均按 100%列支给南方香江

公司用于技改和发展，第三、四、五年均按 50%列支给原告用于技改和发展。（4）

为加快园区建设，双方采取“切块运作，共同推进”的办法，原被告双方对各自

修建路段两侧的土地进行招商，所得收益作为投资回报。 

3. 2011 年 3 月 14 日，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关于认真清查建设用地前

期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国土资电发〔2011〕26号，下称“26号文”），规定

“不得允许各类企业以任何方式参与土地出让收益分成”。因《投资协议》与前

述规定存在冲突，致使协议实际中止履行。2011年至 2017年期间，原告与被告

就《投资协议》已履行部分的结算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2018 年 6月 20 日，双方就家具产业园投资项目结算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会

谈备忘录》，确定对“26号文”出台前原告已完成投资整理并出让的土地投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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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按照《投资协议》结算，未出让的部分按照“26 号文”执行，财政扶持政

策按照《投资协议》执行，同时中止《投资协议》。 

4.2018 年 10月，原被告各自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对《投资协议》履行事

项进行梳理核算，确认原告在家具产业园项目的基础投入和土地整理上，完成投

资人民币 102,111,000 元。 

5.双方就协议解除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至今，《投资

协议》的解除及已履行部分的结算相关事宜处于暂停状态。 

原告依约履行了基础设施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各项义务。2007 年 7 月至

2012 年 8 月期间，原告累计支出人民币 544,869,772.06 元，其中包括 2182 亩

土地成本费人民币 218,200,000 元，基础设施及土地整理投入人民币

102,111,000 元，以及项目垫付款人民币 224,558,772.06 元。原告共完成一级

土地整理 2182亩，其中通过招商拍卖完成土地出让 955.4736亩（土地出让款人

民币 387,000,000元），已完成整理尚未出让的土地面积为 1226.5264 亩。 

截至 2012 年 5 月，被告累计向原告返回款项人民币 415,653,701.2 元，其

中包括被告应依约向原告转移支付前述已出让 955.4736 亩土地中超出约定土地

成本价的款项人民币 291,452,640 元，以及被告返还原告的垫付款项人民币

124,201,061.2 元。截止起诉之日，被告尚欠原告垫付款合计人民币

100,357,710.86元，被告应立即返还并承担相应利息。 

截至起诉之日，原告已完成整理一级土地 2182亩，其中已出让土地 955.4736

亩，未出让土地 1226.5264 亩。针对未出让的 1226.5264亩土地，原告共投入人

民币 180,050,365.58 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 57,397,725.58 元，向

被告支付土地成本人民币 122,652,640 元。2018 年 6 月双方《会谈备忘录》确

定未出让的部分按照“26 号文”执行，并就中止《投资协议》达成一致。根据

《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国土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引进社会资金进行一级

土地整理意见的通知》（成府发〔2011〕26号）规定“项目投资年回报率不应高

于投资方实际投资金额的 12%”，其支持社会资金进行一级土地整理获得投资回

报。现《投资协议》已中止履行，原告在 1226.5264 亩土地投资回报做出让步的

前提下，前述投入 1226.5264 亩土地的成本款项，被告应立即返还并承担相应的

利息。 

根据成都家具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关于香江集团家具园区项目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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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说明》，2006 年 7 月至 2011 年 6 月五年期间，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财政扶

持资金人民币 14,110,000 元。 

（二） 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解除《新都家具产业集中发展区投资建设协议书》（合同号

XT-NF-2006-002）、《成都家具产业园开发补充协议》（合同号 XT-NF-2006-02-1）

及《补充协议》（合同号 XT-NF-2006-02-001）。 

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付款 100,357,710.86 元及利息（以

100,357,710.86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3、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开发整理 1226.5264 亩土地投资成本

180,050,365.58 元及利息 103,366,164.67 元（以 180,050,365.58 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 2011年 3月 14

日起计算至 2019年 8月 19日的利息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1年 4月 20日）。 

4、请求判令被告依约支付财政扶持款 14,110,000元。 

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上述 2、3、4项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 397,884,241.1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截止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产生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生效的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